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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成都市兴蓉环境股

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

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

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

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编制。

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

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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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由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债

券 20 兴蓉 01 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受托管理债券概况 

 20 兴蓉 01 

债券名称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核准文件和核准

规模 
证监许可[2020]322 号，不超过 14 亿元 

债券期限 3+2 

发行规模 14.00 亿元 

债券利率 3.64% 

计息方式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式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

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付息日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8 月 6 日。

（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

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

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3 年每年 8 月 6 日（如

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担保方式 无担保 

发行时信用级别 
主体/债项评级： 

AAA/ AAA 

跟踪评级情况 报告期内无跟踪评级 

 

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上市规则和其

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

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偿债

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

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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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 2020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20 年度经营情况 

1、业务情况概述 

发行人是国内领先的大型水务环保综合服务商，拥有中国西部排名第一的供

排水规模，并充分利用现有优势，布局新兴产业，大力推进环保项目建设运营，

形成了集投资、研发、设计、建设、运营于一体的完善产业链。公司秉承“让环

境更优，让生活更美”的责任理念，致力于提供水务环保、废弃物处置、资源循

环利用等综合解决方案，不断推动企业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 

2、发行人主要经营情况 

截至 2020年末，公司资产总额 3,088,033.10万元，较 2019年末增长 21.88%；

净资产 1,314,367.21 万元，较 2019 年末增加 9.58%。2020 年度，公司利润总额

156,623.85 万元，较 2019 年度增加 19.51%；实现净利润为 132,316.56 万元，较

2019 年度增加 20.23%。 

表：发行人近两年营业收入情况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同比增减

（%） 金额 

（万元） 

占营业收入比重 

（%） 

金额 

（万元） 

占营业收入比重 

（%） 

营业收入合计 537,061.43 100.00 483,802.50 100.00 11.01 

分行业 

自来水供应 286,576.10 53.36 278,782.44 57.62 2.80 

污水处理服务 158,302.81 29.48 131,863.00 27.26 20.05 

环保行业 70,678.93 13.16 54,846.59 11.34 28.87 

其它 21,503.58 4.00 18,310.47 3.78 17.44 

分产品 

自来水制售 199,996.08 37.24 199,083.87 41.15 0.46 

污水处理服务 158,302.81 29.48 131,863.00 27.26 20.05 

供排水管网工程 86,580.03 16.12 79,698.57 16.47 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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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渗滤液处理 26,107.60 4.86 17,676.25 3.65 47.70 

垃圾焚烧发电 27,930.36 5.20 26,030.55 5.38 7.30 

污泥处置 13,059.39 2.43 9,222.37 1.91 41.61 

其他 25,085.16 4.67 20,227.89 4.18 24.01 

分地区 

西南地区 499,243.52 92.96 452,984.17 93.63 10.21 

西北地区 22,336.79 4.16 20,599.36 4.26 8.43 

其他地区 15,481.12 2.88 10,218.96 2.11 51.49 

（二）发行人 2020 年度财务状况 

2020 年末，发行人资产总计 3,088,033.10 万元，较 2019 年末增长 21.88%。

2020 年末，发行人负债合计 1,773,665.90 万元，较 2019 年末同比增长 32.93%；

2020 年末，发行人所有者权益合计 1,314,367.21 万元，较 2019 年末增加 9.58%。

2020 年，发行人营业收入 537,061.43 万元，较 2019 年同比增长 11.01%。2020

年，发行人净利润为 132,316.56 万元，较 2019 年同比增长 20.23%。2020 年，发

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275,137.95 万元，较 2019 年同比增长

46.24%。 

表：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0 年度/末 

（单位：万元） 

2019 年度/末 

（单位：万元） 

增减变动情况 

（单位：%） 

流动资产合计 599,542.68 522,688.13 14.70 

非流动资产合计 2,488,490.42 2,011,061.79 23.74 

资产总计 3,088,033.10 2,533,749.92 21.88 

流动负债合计 850,640.29 617,015.96 37.86 

非流动负债合计 923,025.61 717,245.13 28.69 

负债合计 1,773,665.90 1,334,261.09 32.93 

所有者权益合计 1,314,367.21 1,199,488.83 9.58 

营业收入 537,061.43 483,802.50 11.01 

营业利润 156,169.08 130,322.88 19.83 

利润总额 156,623.85 131,057.18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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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132,316.56 110,053.21 20.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5,137.95 188,144.38 46.2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9,390.21 -301,125.81 32.6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9,443.34 178,610.11 -5.1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5,191.08 65,628.68 -31.14 

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 兴蓉 01 于 2020 年 8 月 6 日发行，期限 3+2 年，当期票面利率 3.64%。

债券发行规模 14 亿元，无增信。 

20 兴蓉 01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偿还公司债务和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 兴蓉 01 的募集资金已使用 10.81 亿元。已使用

募集资金实际用途与募集说明书约定用途一致。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20 兴蓉 01 于 2020 年 8 月 6 日发行，发行人、受托管理人已与监管银行签

订账户及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发行人已在监管银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

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并进行专项管理。监管银行设立

募集资金使用专项账户以来，此账户运作正常，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承诺的

投向和投资金额安排使用募集资金，专门用于存放 20 兴蓉 01 所募集的资金，实

行专款专用，并由监管银行监督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用途进行使用。 

五、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截至 2020 年末，各商业银行给予发行人贷款授信总额度为 221.34 亿元，其

中已使用授信 40.46 亿元，未使用授信额度 180.88 亿元，发行人货币资金 33.98

亿元。发行人自有资金充裕，具有较大规模的可变现资产，多渠道融资能力较强，

有效保障了发行人的偿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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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及变动情况 

20 兴蓉 01 债券无增信机制。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 20 兴蓉 01 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发行人为债券的按

时、足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包括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设立

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等，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付息、兑付的保障措施。 

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七、增信措施、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增信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20 兴蓉 01 债券无增信机制。 

（二）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1、偿债保障措施 

20 兴蓉 01 偿债保障措施详见“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中的描述。 

2、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1）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与债券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要求为

20 兴蓉 01 制定了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债券持有人通过债

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通知、决策机制和其他

重要事项，为保障本期债券的本息及时足额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2）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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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将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 20 兴蓉 01 本息的兑付资金，保证本

息的如期偿付，保证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在利息和到期本金偿付日之前将组成偿

付工作小组，负责利息和本金的偿付及与之相关的工作。 

（3）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20 兴蓉 01 发行后，发行人根据债务结构情况进一步加强公司的资产负债管

理、流动性管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资金管理等，并将根据债券本息未来到期

的应付情况制定年度、月度资金运用计划，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额地

准备偿债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以充分保障投资者的利

益。 

（4）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发行人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要求，聘请了中信建投证券

担任 20 兴蓉 01 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并与中信建投证券订立了《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在 20 兴蓉 01 存续期限内，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依照协议的约定维护债券持

有人的利益。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状况，监测发行人是否

发生重大事项，按月定期全面核查发行人重大事项发生情况，持续关注发行人各

项信息资料。 

（5）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发行人遵循了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使公司偿债能力、募集资

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公司将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有关规定将发生的事项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

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将在发生《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的重大事项时及时召

集债券持有人大会。 

3、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20 兴蓉 01 偿债保障措施均得到有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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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20 兴蓉 01 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

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自 2020 年 8 月 6 日开始计息，本次

债券存续期限内每年的 8 月 6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2021 年至 2025 年每年

的 8 月 6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

交易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8 月 6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二）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20 兴蓉 01 尚未开始利息支付。 

九、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一）跟踪评级的有关安排 

根据相关主管部门的监管要求和评级机构的业务操作规范，在 20 兴蓉 01 存

续期（20 兴蓉 01 发行日至到期兑付日止）内，新世纪将对其进行跟踪评级。 

定期跟踪评级报告每年出具一次，跟踪评级结果和报告于发行人年度报告

披露后 2 个月内出具，且不晚于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定期跟

踪评级报告是评级机构在发行人所提供的跟踪评级资料的基础上做出的评级判

断。 

在发生可能影响发行人信用质量的重大事项时，评级机构将启动不定期跟

踪评级程序，发行人应根据已作出的书面承诺及时告知评级机构相应事项并提

供相应资料。 

评级机构的跟踪评级报告和评级结果将对发行人、监管部门及监管部门要

求的披露对象进行披露。 

在持续跟踪评级报告出具 5 个工作日内，评级机构将把跟踪评级报告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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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发行人，并同时发送至交易所网站公告，且交易所网站公告披露时间将不晚

于在其他交易场所、媒体或者其他场合公开披露的时间。 

如发行人不能及时提供跟踪评级所需资料，评级机构将根据相关主管部门

监管的要求和评级机构的业务操作规范，采取公告延迟披露跟踪评级报告，或

暂停评级、终止评级等评级行动。 

（二）跟踪评级情况 

报告期内，20 兴蓉 01 不涉及跟踪评级的情况。 

十、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20 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 

十一、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董事发生变动事项，发布了关于重大事项的公告，受托

管理人相应公告了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1、基本情况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届期满，根据《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需换届选举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因任期届满，原董事会董

事李春玉，原董事会独立董事易永发不再担任相应职务。 

2、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受托管理人通过与发行人沟通获知董事发生变动事项，并及时开展进一步核

查，获得解释说明和相关证据，确认董事发生变动的事项，督促发行人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3、信息披露情况 

就此事项，发行人于 2020 年 8 月 6 日披露了《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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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关于董事发生变动的公告》，受托管理人于 2020 年 8 月 20 日披露了《关于成

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十二、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报告发布日，发行人不存在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影

响 20 兴蓉 01 偿付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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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度受托管理

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月    日 

 


